附件1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
2026年科普视频拍摄和制作服务
采购需求表

	一、项目要求

	名称
	数量
	需求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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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项目概况
开展自治区环科院2026年科普视频拍摄和制作服务工作。
二、工作内容
1. 按照科普讲解词内容，组织视频制作团队完成4个科普讲解背景视频剪辑制作，每个视频时长4分钟，成片达到3840×2160高清制作。
2. 组织科普讲解员录制4个科普讲解视频及视频后期剪辑制作，每个视频时长4分钟，成片达到3840×2160高清制作。
3. 组织视频制作团队完成2个科普讲解员自我介绍视频，每个视频时长20秒，成片达到3840×2160高清制作。 
4. 组织人员参与4场科普活动的拍摄，汇总制作年度科普活动视频1个，视频时长5分钟左右，成片达到3840×2160高清制作。
5. 邀请科普领域相关专家，对2个科普稿件开展编写指导梳理工作。
6. 邀请科普领域相关专家，开展科普演讲指导。
7. 选送一条视频推送到自治区级媒体公众号（如学习强国、广西日报等）进行转发。
三、工作要求
1. 视频符合影视媒体行业通用规范，4个科普讲解视频、4个科普讲解背景视频、2个科普讲解员自我介绍视频、科普演讲指导以及稿件指导梳理工作要求15天内完成，1个年度科普活动视频及公众号推送工作要求6个月内完成，达到省（自治区）级广播电视播出标准。
2. 按照要求制作为4个科普讲解视频、4个科普讲解背景视频、2个科普讲解员自我介绍视频、1个年度科普活动视频，成片均达到3840×2160高清制作，国家一级中文播音员配音。
3. 预约8K-AI录影棚完成视频录制。
4. 预约影视级录音棚录制解说词，录制过程中由专业声音导演负责指导调整，把关录制。
5. 前期筹备，需与甲方确定好拍摄脚本、时间、地点和讲解员。中期拍摄与后期制作中所涉及的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：野外摄制人工费、向导费、差旅食宿费以及摄制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费、器材损耗费等，均包含在本项目费用中，采购人不再另行付费。
6. 提交的所有材料不存在知识产权问题，完整底片需提交甲方。

	二、商务要求

	1、报价要求
项目预算人民币捌万捌仟元整（¥88000.00）。包括：（1）服务的价格（包括人工、材料、设备等）；（2）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；（3）验收及专家评估费用等。（4）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。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2、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
（1）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15天内完成科普讲解视频（含讲解、背景和自我介绍）拍摄和制作，6个月内完成科普年度活动视频制作。
（2）服务地点：广西南宁市
3、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
（1）交付时间：合同签订之日起15天内提交科普讲解视频（含讲解、背景和自我介绍），6个月内提交科普年度活动视频。
（2）交付地点：广西南宁市
4、付款条件
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的30%；完成科普讲解视频拍摄与制作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的40%；完成科普年度活动视频并通过我单位验收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合同款的30%。每次付款前，成交供应商需先向采购方开具等额、合法、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采购方收到符合要求的发票后履行付款义务。
5、其他要求
 无。




